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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信达首意字[2021]第 008-07 号 

 

致：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致尚科技”）的委托，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合称“本次发行及

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信达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已提供的与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的文件和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于 2021年 5月 31日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

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

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并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

所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广

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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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和《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下发的“审核函

[2022]010995 号”《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注册落实函》”）

的要求，信达律师在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情况进一步查证的基础上，

就发行人涉及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事宜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

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七）》（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对信达律师

已经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的相关内容进行

补充和进一步说明。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七）》另有说明外，本次发行所涉其他法律问题的意

见和结论仍适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中的相关表述，信达律师在

前述文件中声明的事项以及相关释义仍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信达律师同意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作为发行人本次申请发行及上市

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补充法律意见书（七）》承

担责任；《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问询函》文

件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信

达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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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根据申报及回复材料：（1）滑轨业务占目前业务比重较高，相关业务

系发行人向富士康提供滑轨部件，富士康完成整机生产后向“日本知名企业 N

公司”（以下简称“N 公司”）销售，发行人对富士康及 N 公司业务存在重大

依赖；（2）中介机构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

其配偶、发行人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与富士康交易相关主要业务人员

的银行流水情况作了核查。 

请发行人说明：（1）发行人取得滑轨业务过程中，富士康作为整机代工

厂商发挥的具体作用及过程；（2）在成为 N公司合格供应商后，N公司如何决

定对不同供应商产品的份额分配，是否存在相关考核及主要过程，发行人在取

得的业务份额及变化情况，及获悉相关份额的方式，是否存在相关协议或告知

类文件；（3）富士康在决定份额过程中发挥的作用，N 公司在确定合格供应商

后，具体的采购份额是否主要由代工厂自行决定；（4）发行人与 N 公司相关

业务的定价方式及过程，涉及的主体；（5）结合前述事项，分析发行人、富

士康、N 公司三方合作的具体模式；（6）分析前述业务模式的主要业务风险，

并完善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提示中相关的内容。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

师、发行人律师说明对发行人主要相关人员银行流水核查的具体情况，分主体

汇总列示收入和支出的主要来源及去向，涉及富士康及相关人员或其他客户供

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回复： 

（一）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说明对发行人主要相关人员

银行流水核查的具体情况，分主体汇总列示收入和支出的主要来源及去向，涉

及富士康及相关人员或其他客户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1、对发行人主要相关人员银行流水核查的范围 

（1）2018 年至 2022 年 1-6 月资金流水核查 

信达律师协同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根据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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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问题 54 的要求，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独

立董事除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等开立或控制的银行账户

2018 年至 2022 年 1-6 月的资金流水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范围、核查标准如下： 

序

号 
核查对象 目前与发行人关系/职务 核查标准 

银行账户

数量 

1 陈潮先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单笔 5 万元人民币

以上的收支 

38 

2 陈丽君 实际控制人配偶 16 

3 陈和先 董事、副总经理 17 

4 计乐宇 董事并持有发行人 7.16%股份 12 

5 计贻柳 

现任监事 

5 

6 赖鹏臻 3 

7 傅克祥 6 

8 陈玲玲 

报告期内曾任发行人监事 

6 

9 朱志儒 3 

10 廖济华 6 

11 陈丽玉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5 

12 张德林 财务负责人 20 

13 计乐强 

其他持股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 

8 

14 计乐贤 14 

15 刘东生 15 

16 翁文高 采购总监、陈丽玉配偶 14 

17 陈翔翔 业务经理、陈潮先之表弟 6 

18 黄焕华 业务经理、陈和先配偶之弟 6 

19 刘荣珍 业务经理、陈潮先妹妹之配偶 10 

20 计献辉 
持有发行人 2.39%股份、计乐宇、计乐

强、计乐贤之父 
8 

21 王秀敏 业务经理、计乐宇配偶 35 

22 卓成燕 采购经理、计乐贤配偶 11 

23 周庆枢 业务总监 18 

24 徐光天 业务总监 11 

25 蒋云利 春生电子财务部经理 6 

26 刘芬芳 致尚科技出纳 10 

27 叶燕微 春生电子出纳 10 

28 魏跑锋 滑轨研发人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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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滑轨业务获取期间的资金流水核查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滑轨业务始自 2016年 10月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潮先对 N 公司初次拜访，至 2017 年底主要开展产品沟通、

研发、试制等工作。期间，发行人于 2017 年 10 月收购了春生电子。 

信达律师协同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补充核查了发行人相关各方于滑轨业

务拓展期间（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包括实际控制人陈潮先及其当时

主要管理团队成员的资金流水，以及意向合并春生电子后（2017年 3月-2017年

12 月）春生电子原股东及其当时主要管理团队成员、关键岗位人员（采购、业

务、研发负责人）的资金流水，具体核查范围、核查标准如下： 

序

号 
核查对象 

滑轨业务获取期间

与发行人关系/职务 

目前与发行人的 

关系/职务 
核查期间 核查标准 

银行账

户数量 

1 陈潮先 致尚科技监事 实际控制人 

2016 年 10 月

至 

2017 年 12 月 

单笔 5 万

元人民币

以上的资

金支出 

45 

2 陈和先 
致尚科技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15 

3 陈丽玉 
致尚科技主要管理

团队人员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12 

4 计献辉 春生电子原股东 
持有发行人 

2.39%股份 

2017 年 3 月

至 

2017 年 12 月 

7 

5 计乐宇 春生电子原股东 
董事并持有发行人

7.16%股份 
12 

6 计乐强 春生电子原股东 
持有发行人 

7.16%股份 
6 

7 计乐贤 春生电子原股东 
持有发行人 

7.16%股份 
19 

8 徐光天 
春生电子滑轨业务

负责人 
业务总监 10 

9 翁文高 
春生电子采购 

负责人 
采购总监 11 

10 魏跑峰 
春生电子滑轨 

研发负责人 
核心技术人员 2 

11 张德林 春生电子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17 

注：因核查对象存在部分账户系于报告期内开立，或部分账户于滑轨业务期间（报告期前）

注销的情况，故存在同一核查对象在滑轨业务获取期间的银行账户数量小于或大于报告期

内银行账户数量的情形。 

2、对发行人主要相关人员银行流水的核查情况 

经信达律师协同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按照上述核查范围、核查期间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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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标准，对发行人主要人员的银行流水中单笔发生金额超过 5 万元的大额往来

进行查验： 

（1）除理财投资、个人账户互转、近亲属之间的往来外，发行人主要人员

核查期间单笔金额超过 5 万元的大额往来主要为股权投资往来、亲戚及朋友借

款/还款往来、与日常事项相关的大额支出等； 

（2）未发现上述大额往来中存在交易对方为报告期内代表富士康、在向发

行人下达的采购订单上签名及向发行人下达采购计划人员的情形，且在发行人

获取滑轨业务以及 2018 年至 2022 年 1-6 月期间，核查对象与滑轨业务的直接、

间接客户及相关人员（N 公司 CSR（企业社会责任）稽核人员、富士康与发行

人对接的研发工程人员及采购人员）均不存在大额资金支出； 

（3）除陈和先、陈丽玉基于朋友关系及发行人与新和谐良好的合作关系，

曾于 2018 年 1 月向发行人的供应商新和谐的股东程丹出借 390 万元，供程丹用

于新和谐的资金周转，且该款项已清偿（具体情况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二节

之“十、（二）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和《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之“《问询函》问题第 17 题：关于关联方与关联交易”），以及春生

电子的原股东于 2018 年 1-3 月份代春生电子支付了应归属于 2017 年度的部分员

工奖金和无票费用（具体情况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二节之“十、（二）发行

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问询函》

问题第 15 题：关于合规经营与财务内控”）之外，未发现发行人主要相关人员

的银行流水中与发行人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供应商相关人员存在异常资金往

来的情形； 

（4）未发现无合理用途的大额取现情形。 

经信达律师现场走访或视频访谈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前五大客户、供应商，

并取得其签署的访谈文件，该等客户、供应商均确认与发行人之间的款项支付

均系通过发行人对公账户结算，不存在通过其他账户结算的情况，也不存在应

发行人要求配合其进行虚假交易的情形。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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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程序 

就上述问题，信达律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和查阅取得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报告期内的个人银行交易明细记录以及个人对账

户完整性的说明及承诺； 

（2）协同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其他中介机构已摘录的发行人主要人

员报告期内单笔发生金额 5 万以上流水及往来说明等进行复核、查验，比对该

等流水中的交易对方是否与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发行人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供

应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根据企查查

等公开信息所获取的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供应商权益

达到或超过 20%的人员名单（含报告期内存在前述情形的人员）存在重合，对

前述比对查验中发现的名称重合的资金往来的交易对方和资金往来情况进行逐

一核查，并就发行人主要相关人员已作出合理解释的大额资金往来及其所提供

的支撑性证据等进行抽查； 

（3）就发行人主要相关人员银行流水涉及富士康及相关人员的情况，取得

和查阅取得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发行人滑轨产品的项目负责人暨业务主管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对该等人员

报告期内单笔 5 万以上流水中的交易对方与报告期内代表富士康、在向发行人

下达的采购订单上签名及向发行人下达采购计划的人员名单进行比对； 

（4）协同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就发行人滑轨业务获取期间（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包括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潮先及致尚有限当时主要管理团

队成员，以及意向合并春生电子后（2017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春生电子原股

东和春生电子当时主要管理团队成员和关键岗位人员（采购/业务/研发负责人）

的资金流水，按照单笔发生金额 5 万元以上的标准以上述复核、比对、查验等

方式进行核查，以确认交易对方、交易内容是否存在异常，如：交易对方是否

为富士康滑轨业务采购订单中签署或邮件往来中出现的人员、是否为滑轨项目

研发过程中对接的富士康工程人员、是否存在无合理解释的大额取现等； 

（5）根据上述银行流水核查比对情况，对资金账户的所有者进行访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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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受访人员出具的书面声明及其他与上述银行流水核查相关的资料； 

（6）现场走访或视频访谈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并取得

其签署的访谈文件。 

2、核查结论 

综上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2018 年至 2022 年 1-6 月及发行人获取滑轨业务期间，发行人主要相关人员

单笔发生金额超过 5 万元的银行流水除理财投资、个人账户互转、近亲属间往

来外，主要为股权投资往来、亲戚及朋友借款还款往来及其他日常支出等，不

存在涉及富士康及相关人员的资金往来，且除陈和先、陈丽玉曾于 2018 年 1 月

向发行人供应商新和谐的股东程丹出借资金，用于新和谐短期周转并已清偿之

外，发行人主要相关人员的银行流水与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客户供应商相关人

员不存在异常的资金往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一式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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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之签

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林晓春：______________                                            沈险峰：_______________ 

 

高  兰：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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